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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镇街（园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分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财政厅《转发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<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

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粤人社函

〔2022〕316号）要求，现就 2023年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

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申报推荐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荐名额

东莞市分别推荐 1个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 1个

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推荐名额。根据推荐名额，如符合条

件的申报单位超过 1个以上的，将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
联合市财政局组织遴选后择优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

财政厅推荐。已确定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技能领军人

才不再重复申报，已确定为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的单

位需经省级考核评估后择优申报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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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先支持建设我市战略性产业和现代服务业、“粤菜师

傅”“广东技工”“南粤家政”三项工程等民生重点领域国家级

技能人才培训基地。具体包括新建和已建两类。

1. 新建项目，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1）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和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，建立

规范的培训管理、财务管理等制度；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

近 3年未受过刑事行政处罚和失信联合惩戒。

（2）培训场所和设施设备符合国家建设和安全标准，能

满足年培训 2000人次以上的需要。

（3）具有 5个以上职业工种与经济发展急需紧缺高技能

人才培训特色专业相匹配的实习实训条件，建立信息化管理

与服务平台。

（4）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和职业培训包规范开展职业

技能培训，积极开展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。

（5）积极面向社会或本行业开展培训服务，承担政府补

贴性职业技能培训任务，组织和承担职业培训师资研修培

训、职业技能标准等工作。

（6）建立了完善的师资培养机制。有科学合理的师资培

养规划和实施方案，重视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队伍建设；

有满足培训需要的稳定的专、兼职师资队伍。

（7）有 5家以上大、中型企业或院校建立了稳定的校企

合作关系。有 5个以上职业（工种）与合作单位共同研究确

定职业（工种）建设、课程设置、培养计划、师资建设、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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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课题和培训实习方案，并与合作单位共建了培训实习基

地，聘请企业或院校高级技师、技师和专业技术人员担任指

导教师。

2.已建项目应从 2011-2020年确定的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

训基地中选取。除满足上述新建项目条件外，还需同时满足

以下条件：

（1）经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财政部门考核评

估确定的，管理规范、资金使用安全、高技能人才培养成效

显著。

（2）在先进制造业、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托育、护理、康

养、家政等民生重点领域，建立了覆盖课程设置、教材开发、

师资建设、培训装备、能力评价、技能竞赛等方面的较为完

备系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体系。

（3）年度开展培训规模 3000 人次以上，其中高技能人

才不少于 1000人次。

（4）年度培训合格率达到 90%以上，企业及劳动者调查

评价满意率达到 90%以上。

（二）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

优先支持已获得中华技能大奖、全国技术能手、国务院

政府特殊津贴、首席技师等荣誉；或在“粤菜师傅”“广东技

工”“南粤家政”三项工程，推动我市新技术、新技能、新工匠

产业技能生态链建设等方面中作出积极贡献的技能领军人

才。已确定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技能领军人才，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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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相同单位重复申报。申报单位、工作室带头人应同时满足

以下条件：

1. 申报单位

（1）为工作室提供具备固定的场所和必要的工作条件，

定期开展培训、研修、攻关、交流等活动。

（2）建立完善的工作室管理制度、办法并规范运作。

（3）积极开展技术革新、技能攻关推广活动和企业新型

学徒制任务。

（4）有符合条件的技能大师，技能人才比较密集。

（5）高度重视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，建立较为完善的

技能人才培养、评价、选拔、使用和激励政策制度。如果是

依托企业申报的，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用于高技能人才培养、

交流等方面的费用不低于 50%。

2.工作室带头人

（1）具有高级技师职业技能水平，身体健康，能够承担

工作室日常工作。

（2）技能拔尖、技艺精湛并具有较强创新创造能力和社

会影响力，或具有绝技绝活并在积极挖掘和传承传统工艺上

作出较大贡献。

（3）具备带徒传技的经验或能力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申报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的材料包括：

（一）《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申报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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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附件 1）；

（二）《广东省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申

报情况摘要表》（附件 2）；

（三）相关佐证资料和配套资金证明文件。

以上三项材料纸质版分开装订一式 4份，送市人力资源

社 会 保 障 局 职 业 能 力 建 设 科 ； 电 子 版 扫 描 后 发

dgsldjpxk@163.com邮箱。

申报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材料包括：

（一）《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申报表》（附件 3）；

（二）《广东省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申报情

况摘要表》（附件 4）；

（三）相关佐证资料和配套资金证明文件。

以上三项材料纸质版分开装订一式 4份，送市人力资源

社 会 保 障 局 职 业 能 力 建 设 科 ； 电 子 版 扫 描 后 发

dgsldjpxk@163.com邮箱。

四、申报时间

即日起至 7月 21日，逾期申报的不予受理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联系单位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科。

地址：东莞市东城街道育兴路 101号。

联系人：黄志鹏，电话：22209920。

附件：1.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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